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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 

致：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三江”、“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

顾问，并于 2020 年 6 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三江（肇庆）硅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于 2020 年 9 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三江（肇庆）硅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于 2020 年 10 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关于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于 2020 年 11 月出

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之三”），于 2021 年 2 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三江（肇庆）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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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2021 年 2 月，深交所下发了《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1〕

010323 号，以下简称“《发行注册环节落实函》”）。根据《发行注册环节落实函》

的要求，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进行了补充核查。现就本所补充核查的情况出具《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之

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和律师工作报告是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和

律师工作报告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

意见书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和律师工作报告有差异的，或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和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或

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声明事项，除

另有说明外，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

法律意见书之三、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和律师工作报告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

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和律师

工作报告所使用的简称一致。 

本所的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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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注册环节落实函》问题 4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1）发行人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主

营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2）已建、在建、拟建项目是否

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是否需履行审批、核准、备案、环评等程序及履行情况，

是否存在被关停的情况或被关停风险，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3）主要能

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否符合国家法规和国家标准；（4）是否曾发生环保事

故、重大群体性环保事件或受到环保行政处罚，有关公司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环

保守法情况的媒体报道；（5）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产

业政策和环保规定，是否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 

回复： 

核查过程： 

1、 查阅牙膏用二氧化硅的能耗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 

2、 查阅了发行人建设项目备案证； 

3、 查阅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环保主管机关出具的环评批复和环保验收文

件； 

4、 查阅了排污许可证； 

5、 查阅了《环保核查报告》； 

6、 查阅了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污染物排放的检测报告； 

7、 查阅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能报告及广东省能源局对节能报告的审

查意见； 

8、 查阅了发行人的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及清洁生产相应资质； 

9、 查阅环保部门现场检查相关记录； 

10、 查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环保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公示信息及查

询百度、搜狗、必应等网站报道信息； 

11、 查阅了发行人营业外支出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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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查阅了环保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 

13、 查阅了发行人出具的书面声明。 

核查内容及结果： 

（一）发行人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主营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行业准入条件 

1、发行人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制造业”

（代码：C）—“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代码：C26）。根据《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门类（代码：C）—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大类（代码：C26）。根据国家统计局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发布的《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六大高耗能行业分别

为：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

生产和供应业。因此，发行人所处行业属于高耗能行业。 

然而，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20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

公司所属沉淀法二氧化硅行业未被列入其重点高耗能行业监察范围。2017 年至

2020 年，公司未被列入肇庆市的重点排污单位名单或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发行人主要从事沉淀法二氧化硅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牙膏用二

氧化硅，应用于口腔清洁护理领域并最终应用在牙膏产品中，主要产品未列入《关

于提供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 年版）的函》（环办政法函〔2018〕67 号）所列

示“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 

综上，发行人所在行业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但发行人不属于高耗能高排

放企业，发行人暂不存在拟建项目，其已建、在建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2、发行人主营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 

公司主营业务为沉淀法二氧化硅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生产经营和募投

项目涉及的下游主要应用领域为牙膏行业，属于特种用途的沉淀法二氧化硅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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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的范

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发行人主要产品为牙膏用二氧化硅，应用于口腔清洁护理领域并最终应用在

牙膏产品中。发行人作为牙膏用二氧化硅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之一，参与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行业标准口腔清洁护理用品牙膏用二氧化硅》（QB/T 

2346-2015）的起草工作。因此，公司的主营业务符合行业准入条件。 

综上，公司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 

（二）已建、在建、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是否需履行审批、

核准、备案、环评等程序及履行情况，是否存在被关停的情况或被关停风险，以

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1、已建、在建、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发行人暂不存在拟建项目，其已建、在建项目均为二氧化硅生产项目。发行

人已建项目包括 60,000 吨二氧化硅改扩建项目（自 2,000 吨二氧化硅项目改扩

建至 20,000 吨二氧化硅项目最终改扩建至 60,000 吨二氧化硅项目）。发行人在

建项目系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二氧化硅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虽然发行人所在行业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但发行人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

企业，其已建、在建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具体情况参见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之“一、《发行注册环节落实函》问题 4”之“（一）发行人是否属于高耗能

高排放行业，主营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 

2、是否需履行审批、核准、备案、环评等程序及履行情况，是否存在被关

停的情况或被关停风险，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发行人已建及在建项目需履行且均已履行备案及环评程序，具体如下： 

（1）已建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案 环评批复 环保竣工验收 

1 
2,000 吨二氧化

硅项目 

2004 年 12 月 2 日，肇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

展计划局颁发的登记备

案 项 目 编 号 为

2004 年 10 月 26 日，肇

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

境保护局出具肇高环函

〔2004〕34 号《关于肇庆

2007 年 9 月 6 日，肇庆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出具

肇高环函〔2007〕43 号《关于肇

庆市金三江化工有限公司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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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备案 环评批复 环保竣工验收 

041201267300219《备案

证》 

市金三江化工有限公司补

办年产 2000 吨二氧化硅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意见的函》，同意金三江有

限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

续。 

治理设施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

函》，同意该项目配套的环保治

理设施通过验收。 

2 
20,000 吨二氧

化硅改扩建项目 

2012 年 1 月 16 日，肇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

展和改革局颁发的备案

项 目 编 号 为

121201267310602《备案

证》 

2013 年 1 月 11 日，肇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

保 护 局 出 具 肇 高 环 函

〔2013〕5 号《关于肇庆市

金三江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二氧化硅改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意见的函》，同意按照该项

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

容进行建设。 

2015 年 12 月 2 日，肇庆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出具

肇高环建〔2015〕117 号《关于

同意肇庆金三江硅材料有限公

司年产 20000 吨二氧化硅改扩

建项目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的通知》，同意金三江

有限该项目通过改扩建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 

3 

60,000 吨二氧

化硅改扩建项目

（硅材料生产线

技术改造） 

2015 年 11 月 26 日，肇

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颁

发的备案项目编号为

151200267320001《备案

证》及 2017 年 4 月 1 日

肇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颁发的〔2017〕256 号《备

案证变更函》 

2016 年 9 月 7 日，肇庆

市环境保护局出具肇环高

新建〔2016〕6 号《肇庆

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肇庆金

三江硅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60000 吨二氧化硅改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

批意见》，审批同意该项目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7 年 10 月 30 日，肇庆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出具

肇高环建〔2017〕100 号《关于

同意肇庆金三江硅材料有限公

司年产 60000 吨二氧化硅改扩

建项目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的通知》，同意该项目

通过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2）在建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案 环评批复 

1 
二氧化硅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

展规划和国土资源局颁发的

项 目 代 码 为
2019-441284-26-03-013318

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 

2020 年 6 月 17 日，肇庆市生态

环境局下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

（肇环高新建〔2020〕29 号），

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该项目建

设。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

展规划和国土资源局颁发的

项 目 代 码 为
2020-441284-26-03-023994

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 

综上，发行人的在建及已建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已履行备案、环

评等程序，不存在被关停的情况或被关停风险，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不产生

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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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否符合国家法规和国家标准 

1、主要能源资源消耗是否符合国家法规和国家标准 

发行人生产所需能源主要包括天然气、蒸汽和电力。公司生产项目不存在国

家能耗限额标准，且发行人未受到过能源消耗方面的行政处罚，不存在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情形。 

综上，发行人主要能源资源消耗符合国家法规和国家标准。 

2、主要污染物排放是否符合国家法规和国家标准 

公司将清洁生产贯穿于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全过程，通过建立健全并严

格执行环境管理制度、提高生产工艺设备的自动化程度等措施，有效降低了生产

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公司生产经营中涉及主要污染物

具体名称及排放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如下： 

污染物 

类别 

主要污染物 

名称 

生产经营涉及

污染的环节 

报告期内年均

排放量 

主要处理

设施/手段 
处理能力 

废气 

二氧化硫 

干燥、破碎、 

包装 

约 0.84 吨/年 

排气筒、布

袋除尘 

充足 

氮氧化物 约 4.02 吨/年 充足 

烟（粉）尘 约 1.66 吨/年 充足 

硫酸雾 调制 - 水罐回收 充足 

油烟废气 员工日常生活 - 
厨房油烟

净化装置 
充足 

固体 

废弃物 

员工生活垃圾 员工日常生活 - 
环卫部门

收集处理 
充足 

一般固体废物 

粉尘、废水处

理污泥、滤渣

和废包装等 

- 
定点分类

收集 
充足 

危险废物 
废包装桶、废

矿物油等 
- 

定点分类

收集 
充足 

废水 

生活污水 员工日常生活 - 
化粪池、隔

油隔渣池 
充足 

压滤和洗涤环

节中产生的废

水 

压滤洗涤 - 
废水处理

系统设备 
充足 

噪声 

反应釜、各种

泵、风机等设备

噪声 

流水线设备运

行产生的机械

噪声 

- 
隔音门窗、

低噪设备 
充足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                      

9 

报告期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要求，发行人委托广东省绿

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对发行人的排污情况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具体检测项

目包括：废水（主要包括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石油类、总磷、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挥发酚、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等），废

气（主要包括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噪声。根据检测报告，报告期内

发行人废水、废气、噪声污染物排放检测结果基本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限值。 

根据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保核查报告》，报告期内发

行人废水、废气、噪声均可以达标排放；严格执行当地环保主管部门对其主要污

染物的总量控制制度，满足排污许可证的总量控制要求；发行人的工业固体废物

和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达到 100%。 

综上，根据检测报告及《环保核查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污染物排放符合

国家法律和国家标准。 

（四）是否曾发生环保事故、重大群体性环保事件或受到环保行政处罚，及

有关公司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守法情况的媒体报道 

1、是否曾发生环保事故、重大群体性环保事件或受到环保行政处罚 

根据肇庆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出具的证明，经本所律师查阅环保部门现

场检查相关记录、登陆发行人的环保主管部门网站、国家排污许可信息公开系统、

广东省重点排污单位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平台等网站查询，查阅了肇庆市重点排

污企业目录，就发行人有无因环保事故发生罚款或赔偿事项查阅了公司营业外支

出的明细，以及发行人的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而受到环保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未发生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

的环保事件。 

2、有关公司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守法情况的媒体报道 

经本所律师登录主要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搜索、搜狗搜索、必应搜

索、360 搜索等）、主要财经门户网站（包括但不限于新浪财经、和讯网、东方

财富网、财经网、凤凰网、中国金融网等）、主要财经报刊（包括但不限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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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等）查询，不存在公司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报告

期内发生的环保守法情况的负面报道。 

（五）公司生产经营和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

是否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 

公司主营业务为沉淀法二氧化硅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生产经营和募投

项目涉及的下游主要应用领域为牙膏行业，属于特种用途的沉淀法二氧化硅范

畴，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的范

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根据肇庆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肇庆高新区项目准入管理暂行办法（修

订）》的通知，发行人生产经营和募投项目符合地方产业政策。 

此外，发行人生产经营和募投项目均已履行备案和环评手续，具体情况参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发行注册环节落实函》问题 4”之“（二）已建、在

建、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是否需履行审批、核准、备案、环评

等程序及履行情况，是否存在被关停的情况或被关停风险，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

的影响”。 

综上，发行人生产经营和募投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符

合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所处行业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但发行人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

企业，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 

2、发行人已建、在建、拟建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需履行的备案

和环评等程序均已履行，不存在被关停的情况或被关停风险，对发行人生产经营

的影响不产生消极影响。 

3、发行人主要能源资源消耗符合国家法规和国家标准；根据检测报告及《环

保核查报告》，发行人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法规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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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人报告期内未发生环保事故、重大群体性环保事件或受到环保行政

处罚，未检索到与发行人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报告期内发生的环保守法情况有关

的负面媒体报道。 

5、发行人生产经营和募投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符合

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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